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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进商贸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在时隔4年半后，中
国政府终于在2024年11月重启了对日本公民短期免签入
境中国的政策，日本各界长期以来的重要诉求得到了有效
解决。另外，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总
量下降的问题，缓解养老保险给付压力，中国政府决定实
施延迟退休政策，为企业用工成本的管理及解决劳动争议
问题带来了重要影响。

2024年以来公布、实施的主要政策和
行政措施

对日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停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024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正式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并优化入境政策的通知》，宣布

自2024年11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对包括日本在内的

9个国家试行免签政策。同时，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还宣布，

将同步优化入境政策，将免签停留期限自现行的15日延长

至30日。中国政府重启对日免签政策，将大大便利中日之间

人员往来，有利于促进两国开展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

启动延迟退休改革，发布渐进式延迟退休新规定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的决定》，同时批准了中国国务院制定的《国务院关

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决定逐步将男职工

的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各个年龄段职工

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一并发布。2024年12月31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下称“人社部”）、中国共产党中央

组织部、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实施弹性退休制度

暂行办法》，明确了弹性提前退休和弹性延迟退休的办理

程序、基本养老金领取等内容。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将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有

利于中国政府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压力，有利于解决企业招

工难的问题，但同时也将对企业实施职工管理的方式和成

本、以及劳动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法定节假日增加2天，并明确工资折算计算方案
2024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

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国令第795号），自

2025年1月1日开始，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即农历

除夕、5月2日），全年法定节假日的天数由原有的11天增加至

13天，并据此对放假调休原则进一步完善，如逢周三的节假

日则只在当日放假，不再进行调休。2025年1月1日，人社部

发布《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

知》，明确法定节假日增加后每月的计薪天数仍为21.75天，

但年度总工作日数调整为248天，每月工作日数调整为20.67

天。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有利于提升民众福祉，但在另一方

面也将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有所增加，考勤管理也需要做

相应调整。

2025年的展望

期待日籍人员入境免签政策能够持续实施
《关于进一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并优化入境政策的通

知》规定对日籍人员免签政策的执行期限截止至2025年12

月31日。期待2025年12月31日后仍然能够继续执行免签政

策，且维持或者进一步延长30日的免签停留期限。

希望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
2024年4月26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规定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执行期限延长执行至2025年12月

31日，希望在2025年12月31以后也能够继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建议＞
1. 工作及出入境相关

 对日籍人员入境免签政策常态化实施
　自2024年11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日本持

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
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日的，可免办签证入
境。此次试行的免签政策，将免签停留期限自之
前的15日延长至30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该
免签政策仅试行至2025年12月31日，希望中国政
府对日籍人员在2025年12月31日之后也继续常
态化实施该免签政策。

 简化申请材料，避免提交旧护照
　目前随着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网上办理就业手续

以及“外籍人员申报居留证件免于留存护照”的
便利政策，减轻了外籍人员的手续负担，对此我
们表示欢迎，希望科学技术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能够统一各个地区的执行标准，扩大“外籍人员
申报居留证件免于留存护照”政策的适用范围，
进一步简化外籍人员就业以及居留手续。此外，
在办理签证、居留许可等手续时，有时会被要求
提供旧护照原件，在无法提供时则会被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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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书面说明文件，对外籍人员造成一定不便，希
望中国驻外使领馆以及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能
够尽量简化各项申请文件，免除提交旧护照原件
或其他书面说明文件的要求。

 减少对外籍人员指纹、面像信息的采集次数
　外籍人员的指纹、面像等信息存在被多次、重复

采集等问题，希望国家移民管理局能够优化管
理措施，只在入境时采集一次指纹、面像信息，
避免同一信息的多次、重复采集，进一步减轻
外籍人员的负担。

 放宽S2签证的申请条件
　在中国的春节、国庆等传统节日以及日本的寒暑

假、黄金周假期、新年假等较长休假时，外籍驻
在人员的亲属来中国探亲的需求增加，希望放
宽和简化S2签证申请条件，取消在申请S2签证
时对外籍驻在人员所持有居留许可剩余期限的
限制。

 进一步简化外籍人员跨地区调动的就业、居留
手续，新政策充分告知后再开始实施 

　希望科学技术部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进一步简化
外籍人员因工作地点变更所需办理的工作许可
和居留许可手续流程，对“先注销、再新办”的现
行模式进行调整，并缩短审批时限。另外，希望
外交部、科学技术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主管部
门在变更涉及外籍人员签证、就业、居留的相关
政策之前，通过官网等各种途径充分通知外籍
人员，并能够给予至少一周以上的过渡期间。

 取消外籍归任者的银行账户冻结措施或者允许
在境外办理解冻手续

　外籍人员被调回本国任职后，在中国境内开设的
银行账户会因中国签证或居留许可到期而在一
定期间后被冻结，如果办理账户解冻手续，需要
本人返回中国境内的银行办理。由于归任者再次
入境中国具有一定难度，希望中国人民银行能
够取消外籍归任者的银行账户冻结措施或者制
定可在境外办理解冻手续的便利措施。

 统一各地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的手续流程及办
理期限，并缩短办理时间

　由于各个地区办理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的手续
流程以及办理期限不统一，导致新赴任驻在员
很难预测赴任前办理手续所需的时间。希望科
学技术部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能够统一各地区办
理工作许可、居留许可手续的办理期限，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各项手续、缩短办理时间。

2. 社会保障

 免除对外籍人员的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项
目的强制缴纳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社会保障
协定》有效减轻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籍人员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负担，对于基本养老保险以外
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

保险项目，希望同样能够针对相关法律规定作
出相应修改，免除外籍人员的强制缴纳义务，允
许其自己决定是否在中国境内进行缴纳。

 合理设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追缴期限及
时效，固定社会保险缴纳基数、费率的调整时期

　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导致部分日资企
业存在部分少缴、漏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的情况，复杂的补缴手续及超长追诉期导致的
巨大的补缴金额给日资企业造成沉重负担。希
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称“人社部”）
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能够在确保企业维持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设定合理的追缴期限
和时效。此外，希望能够固定社会保险缴纳基
数、费率的调整时期，如统一每年12月或1月进
行调整。同时希望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省级或
市级主管部门能够每年对企业进行一次指导培
训，以确保同地区对缴纳要求及缴纳条件的统
一性。

 早日实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全国统筹
　员工在异地间调动工作时，存在着无法在异地

享受原有的社会保险待遇、养老保险的个人账
户余额不能转移等问题，希望人社部及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能够早日实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的全国统筹，采取有效措施使得企业无需
在员工实际工作地设立分公司也能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并取消异地使用住房公积金申请住
房贷款的相关限制，减轻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转移对人员调动的影响。

3. 劳动管理

 调整“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的强制
性规定

　希望人社部调整《劳动法》中“每月加班时间不
得超过36小时”的强制性规定，允许企业与员
工、工会协商一致后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特别
申请，通过灵活的方式，合理设定每月加班时间
上限。

 明确女职工身份界定标准或制定统一的女职工
退休年龄标准

　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布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
决定》，国务院于同日公布了《关于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延迟后女职工的退休年
龄仍按照原一般职工以及干部身份进行区分，
但不同地区对女工人和女干部的身份界定标准
并不明确，希望人社部能够明确区分标准或制
定统一的女职工退休年龄标准。

 完善医疗期相关法律法规，对重症及轻症的医
疗期进行明确区分

　目前，个别员工恶意利用医疗期规定，“患小病，
请长假”的现象广泛存在，且目前医疗期主要以
员工工作年限为基准计算，部分工作年限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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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即便属于轻症也享受最长医疗期，增加了
企业的用工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用工管理。希望
人社部及相关主管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医疗期
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工作年限为依据的基础上，
对罹患重症、轻症的医疗期进行明确区分，为不
同程度的病症设置合理的医疗期，缓解企业用
工成本，同时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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